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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

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［2010］79号）第六条规定：根据《企业所得

税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企业取得的各

项免税收入所对应的各项成本费用，除另有规定者外，可以在

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收入包括：淤国债利息收入；

于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；

盂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

与该机构、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；

榆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。

前三项都属于纯收益项目，无对应成本费用，而非营利组

织的收入存在相应的成本费用。非营利组织并非所有收入都

属于免税范围，部分非营利组织存在营利行为，对营利行为产

生的收入采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。

例：某疗养院主要从事工人疗养、体检和社会各阶层医

疗、康复服务，按照财税字［2000］42号文件的规定，以上行为

取得的收入免征各项税收。该疗养院 2008年取得上述收入

1 500万元，对应的成本费用为 1 100万元，当年对外经营取

得餐饮收入 310万元，对应的成本费用为 150万元。

若该疗养院企业所得税采用查账征收方式，则应纳税所

得额=310-150-1 100=-940（万元），当期应纳税额为 0，且亏

损额可以在以后年度弥补。

若该疗养院不能正确核算成本费用，则应对其采用核定

征收方式：

应纳税所得额=应税收入额伊应税所得率=310伊10%=31

（万元）

应纳所得税=应纳税所得额伊适用税率=31伊25%=7.75

（万元）

由此可见，采用不同的征收方式，税负差异明显，违反了

税收公平原则。

以上差异的出现，原因在于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

发<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

［2008］30号）的规定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时未考虑免税收入所

对应的各项成本费用，即使以后发文补充规定，如何扣除也是

难点。之所以采用核定征收方式，是因为不能正确核算成本费

用，当然也包括免税收入对应的成本费用不能正确核算，因此

也就不能据实扣除。

进一步分析，对非营利行为免税无可厚非，但只要营利所

得小于非营利行为的成本费用，也无须纳税，实质上是扩大了

免税的范围。税收是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，政府应

为纳税人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，而国税函［2010］79号文件的

出台显然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。

上述情形的出现是因为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了免税收入的

概念，免税收入与免税所得属于不同的概念，收入的范畴大于

所得，所得是收入扣除成本费用以后的余额。但所得税征收对

象是所得，相应的减免税对象也应该是所得，而不应是收入。

相比而言，较早出台的个人所得税法就很规范，无论是征税对

象还是减免税对象均是所得，即使是没有扣除项的利息、股

息、红利，也称之为所得。而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前的企业所

得税政策也明确规定了非营利行为免税对象是所得，这样规

定也符合税前扣除的相关性原则。

如此看来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应由立法部门对企

业所得税法进行修订，摒弃免税收入这一概念，将其修改为免

税所得。茵

国税函［2010］79号文件

可能导致税负不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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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公允价值审计带来的冲击，笔者针

对公允价值审计提出以下拙见：

1. 重视对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重大错报风险实施的

审计。对被审计单位公允价值计量的适当性和披露充分性进

行审查，并针对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重大错报风险实施审

计程序，例如，测试管理层的重大假设、估值模型和基础数据，

审查被审计单位所采用的估值方法、数据来源是否合理可靠；

依据被审计单位选用的假设、模型、数据对公允价值重新估

值、计算，以验证被审计单位公允价值是否准确；对公允价值

进行独立估值，以印证被审计单位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；考虑

期后事项对财务报表中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影响。

要严格做好关于期末公允价值的复核，编制相关科目的

期末公允价值复核表，主要复核以下方面：项目内容、数量、成

本与公允价值变动及其合计；期末公允价值来源；公允价值与

账面价值的差异及差异产生的原因。

2. 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对比分析。注册会计师应对比历

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差异，及时发现潜在的舞弊行为。下表是

根据某公司财务数据编制而成。审计人员可以通过编制下表

直观地看出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的实际金额和以公允价值

为计量基础的估计金额的差异。注册会计师应分析产生差异

的原因，判断是否存在通过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可能。

公允价值审计的一点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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